
通 化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通县政复〔2024〕20号
申请人：田某某
被申请人：通化县公安局西江派出所
住    所：通化县西江镇
申请人不服通化县公安局西江派出所作出的通县公（江）行罚决字﹝202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4年3月5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不服通化县公安局西江派出所作出的通县公（江）行罚决字﹝202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对违法行为人进行行政拘留。
申请人称：
在张某某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他人致申请人受轻微伤一案中有下列情节：
1、辱骂他人：张某某在与申请人交谈中情绪过激，下车就开始辱骂申请人，还朝申请人脸上吐口水。
2、殴打他人：在辱骂申请人的同时用右拳击打申请人腹部，连续击打，攻击致申请人向后方退却，避让。
3、连续攻击、殴打他人：在张某某击打申请人致申请人连续后退，避让的情况下，张某某并没有停止攻击，张某某追打申请人，致申请人被击打后退6~7米后，张某某仍没有停止追击。
4、追击、殴打他人直至申请人倒地昏厥：张某某追打申请人从车前方，追打到车后方，张某某没停止攻击申请人，直至张某某将申请人打倒在地上，申请人头部重重砸在地上，导致申请人头部流血，晕厥，才停止攻击。
5、张某某没有对申请人进行施救：在申请人被击打昏厥之后，张某某并没有对伤者进行施救，从监控视频中张某某向他人寻求逃脱责任的方法，在申请人苏醒后，申请人自己进行施救的同时张某某却用手机录像对申请人进行嘲讽，那个时候因为申请人刚苏醒，呼吸困难，而张某某观没有对伤者进行施救的同时却嘲讽。（办案民警看见过张某某录的视频，申请人也要求办案机关重新审查张某某手里的视频，能清晰了解申请人当时的伤害情况)。
6、张某某做为国家公务人员，一名共产党员，故意伤害他人，并且辱骂申请人，追打申请人，直至申请人被打倒在地，头部受到严重伤害，致申请人住院治疗25天，至今未能痊愈，头部伤疤清晰可见，时常疼痛。
7、办案期间办案单位被申请人违规操作，第二份笔录，第三份笔录中，在没有使用执法记录仪的情况下故意诱导，要求申请人更改笔录，避重就轻，歪曲申请人真实意愿，徇私舞弊，偏袒被申请人（申请人有视听资料为证)。
8、综上所述，张某某辱骂他人，殴打他人，向申请人脸上吐口水，在申请人没有任何反击，被击打后退避让的情况下被申请人仍然没有停止辱骂，仍连续攻击，追打申请人直至将申请人击倒头部出血至昏厥，在被伤者昏厥的情况下没有进行施救，反而进行嘲讽，（以上所述均有影音资料为证)其行为极其残忍，影响极为恶劣。
被申请人在审理此案件中，歪曲事实，包庇张某某：
1、申请人没有辱骂张某某。
2、张某某下车后并没有下车质问什么，而是直接辱骂。
3、视频中能看出张某某连续攻击申请人至车尾，并不是被申请人所描述的简单的向前移动。
4、视频中张某某辱骂追打申请人，申请人在一声惨叫声中应声倒地，致申请人倒地昏厥才停手。
申请人在来通化县政府申请复议的路上与西江镇派出所王所长进行沟通后，接到王所长通知，要求申请人等待西江镇派出所重新做出裁定，更改裁定内容。更改部分为，1、张某某单方面辱骂；2、张某某下车质问改为向前攻击；3、张某某向前移动改为故意伤害。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等待被申请人更改完成后拿着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去复议。有语音录音为证。但在申请人等待半天后，被申请人告诉申请人，之前的决定书不用改了，因为申请人要去复议就直接去复议就行了！被申请人的种种蒙骗申请人的行为极其恶劣（与被申请人通话有影音质料为证)被申请人西江派出所办案民警的种种行为构成的徇私舞弊，触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之规定，应予以立案审查。
被申请人称：
2024年12月10日申请人与村书记张某某因承包土地一事发生纠纷。经查2024年12月10日早上申请人在其三大爷家吃饭（张某某家附近），吃过饭后在张某某家门口与张某某相遇，并走到张某某车辆驾驶位一侧质问张某某夏天因为地的事情为什么辱骂他，二人发生争吵后张某某下车与田某某争吵并相互辱骂，张某某在质问申请人凭什么辱骂自己的同时用身体顶着申请人向车尾移动，并在车尾相互吐口水，根据张某某的陈述其被吐口水后非常生气，后抬起右手将申请人隔开，拉开距离并向左前方移动，在手部实施隔开动作时将申请人冲倒在地，造成其右侧额头磕伤，经法医鉴定申请人所受伤为轻微伤。后申请人向公安机关提供了其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影像资料，该影像资料记录了其二人纠纷的全程，张某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公安机关于2024年3月1日对违法行为人张某某给予行政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关于申请人田某某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
一、辱骂他人：张某某在与申请人交谈中情绪过激，下车就开始辱骂申请人，还朝申请人脸上吐口水。
答复：辱骂他人的行为公安机关未对双方辱骂的行为进行处理，因双方在辱骂对方的期间现场没有第三人在场，本案中辱骂他人的行为并未对案件的裁决起到作用。
二、殴打他人、连续攻击、殴打他人。
答复：殴打他人的行为，申请人陈述自己在后退的过程中一直被张某某殴打腹部，但在视频中没有发现张某某有殴打他人的行为。张某某陈述，其下车之后用身体顶着申请人往车尾方向，并没有动手攻击申请人。申请人住院后主要伤势在头部，无其它伤痕，申请人主动申请对其头部的伤进行鉴定。
三、追击、殴打他人直至申请人倒地昏厥、张某某没有对申请人进行施救。
答复：根据张某某陈述申请人倒地前双方有吐口水的过程，因张某某被吐口水之后比较生气，二人距离比较近，想要用右手将申请人隔开，并在往前移动的时候手接触到申请人，申请人倒地造成头部摔伤，通过视频监控也没有发现张某某有连续殴打申请人的行为。申请人倒地之后张某某先是打电话报警说明情况，张某某本人没有动手殴打申请人，申请人的伤势不重，故没有对倒地者进行施救。为了说明情况，申请人倒地转过身面朝上的时候，张某某将手机拿出来进行了录像，其录像的原因是认为自己没有动手打申请人，已做证实，但张某某录像时案件已经发生完结。
四、张某某作为国家公务人员，一名共产党员，故意伤害他人，并且辱骂申请人，追打申请人，直至申请人被打倒在地，头部受到严重伤害，致申请人住院治疗25天，至今未能痊愈，头部伤疤清晰可见，时常疼痛。
答复：张某某为西江镇磨齿村村书记，共产党员，但不是国家公务人员，西江派出所已经对违法行为人做出了行政处罚500元的决定。同时通化县公安局已经对其受伤进行了鉴定，结果为轻微伤，并非轻伤，不构成刑事案件。
五、办案期间被申请人违规操作，第二份笔录，第三份笔录中，在没有使用执法记录仪的情况下故意偏袒，要求申请人更改笔录，避重就轻，歪曲申请人真实意愿，徇私舞弊，偏袒被申请人（申请人有视听资料为证）。
答复:申请人认为对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经查明后的内容不满，公安机关向其解释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公安机关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裁定，如果对裁定结果存有异议，可提起行政复议。公安机关对申请人取证过程中，取证现场有视频监控覆盖，故无需使用执法记录仪。公安机关办理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没有徇私舞弊的行为。
被申请人提供证据：案件卷宗复印件一本
经审理查明：
[bookmark: _GoBack]2023年12月10日，申请人与张某某因琐事互相辱骂，二人产生争执，张某某在向前移动过程中，导致申请人倒地。申请人报案后，西江派出所受案并展开调查。2024年1月27日，通化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田某某的损伤程度进行鉴定，损伤程度为轻微伤。2024年3月1日，西江派出所对张某某进行行政处罚前告知，当日被申请人通化县公安局西江派出所作出通县公（江）行罚决字〔202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申请人给予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本机关认为：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被申请人作为通化县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依法负有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治安案件的法定职责。
二、本案中张绍奎与申请人因琐事产生争执，经查看视频，张绍奎有向前移动的行为，导致申请人倒地，造成申请人轻微伤。上述事实有申请人陈述和申辩、被害人陈述、电子视频证据、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三、被申请人于2023年12月10日受案后，依法履行了受案、传唤、调查取证、伤情鉴定、处罚告知、作出案涉处罚决定并送达等程序，行政处罚程序合法。
四、被申请人共对申请人进行了3次调查询问，在通化市东昌区医院进行的调查询问，民警进行了全程录音录像，并对申请人进行了告知；在西江派出所进行的2次调查询问，取证场所全程都被视频监控所覆盖，因此未发现申请人有违规取证的情况。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被申请人通化县公安局西江派出所综合全案事实，认定申请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他人，决定对其罚款伍佰元，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量罚适当。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通化县公安局西江派出所作出的通县公（江）行罚决字﹝202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通化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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